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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空间农村居民点现状评估 

——以龙陵县为例 

张青 李婷
1
 

（云南省地矿测绘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为了摸清农业空间农村居民点利用状况，推动农业空间农村居民点优化与合理布局，以龙陵县为例，

采用趋势分析法、泰森多边形、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等方法，综合评价龙陵县农村居民点现状特征。结果表明，龙陵

县的农村居民点利用较为粗放，呈大聚居、小散居且沿道路分布的特征，存在新增农村居民点占耕建房现象突出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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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空间是指以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生活为主体功能，承担农产品生产和农村生活功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区域，主

要包括永久基本农田、一般农田等农业生产用地以及村庄等农村生活用地[1]。农村居民点作为农业空间中的生活空间，一直都是

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为了摸清龙陵县农业空间农村居民点利用状况，推动龙陵县农村居民点优化与合理布局，采用趋势分析

法、泰森多边形、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等方法，综合评价龙陵县农村居民点现状特征及问题，为龙陵县后续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一定

的研究基础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龙陵县地处云南西部边陲，位于龙川江和怒江之间。龙陵地貌因高黎贡山山脉从北向南延伸进入县境，怒江在东、龙川江在

西北夹持奔流南下，形成上紧下疏，中部高，向两侧河谷倾斜的北高南低地形。境内山岭纵横，丘陵起伏，山高谷深，河流与山

脉相间排列。各主山脉从东北向东南呈帚状撒开，形成北部和中部地势较高，东南部地势较低，境内最高海拔 3001.6m(雪山主

峰)，最低海拔 535m(万马河口)，相对高差 2466.6m。土地总面积 2793.45km2，下辖龙山镇、镇安镇、勐糯镇、木城乡、平达乡、

象达镇、龙新乡、碧寨乡、腊勐镇、龙江乡，共 5镇 5乡，70个村民委员会，46个社区村民委员会，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1642

个村民小组，49个城镇居民小组。 

2019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084637 万元，常住人口 293941 人，其中，常住城镇人口 87808 万人，农村人口 206133

人，城镇化率达到 29.87%。全县农村居民点共42.53km2，为全县总面积的 1.5%，农村居民用地206m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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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图像及表格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9 年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及 2019 年龙陵县第三次土

地调查时点更新成果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2019 年龙陵县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统计分析、对比分析及基于 Arcgis 的 Voronoi 图的农村居民点模式分析[2]、景观格局指数、数据叠加分析

等方法，对龙陵县 2009—2019 年的农村居民点开发利用情况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村居民点土地使用不集约、用地绩效较低 

2014 年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为 205.46m
2
/人，2018 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236.77m

2
/人，较 2014 年增加 31.31m

2
/人。

2019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虽然低于2018 年，但是仍然高于国家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不超过 150m2/人的标准[3]。 

如图 1 所示，2014—2019 年龙陵县常住农村人口不断下降，但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总体呈增长趋势，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并没有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而减少，龙陵县农村居民点利用较为粗放[4]。 

 

图 1龙陵县 2014—2019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趋势 

2014—2019 年龙陵县常住农村人口不断下降，但全县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却总体呈上升趋势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

方面，由于龙陵县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各民族始终保持自身的传统生活和生产习惯不变，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较为粗

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龙陵县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长期居住在城市，成为两栖人口，但其使用的宅基地

等农村建设用地却一直保留，进而从统计数据上反映出农村人口在减少，但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不减少，反而增加的局面
[5]
。 

3.2 居民点宏观集聚，微观无序、破碎，大聚居、小散居 

3.2.1 乡镇尺度下的龙陵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均属于集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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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2019 年龙陵县第三次土地调查时点更新成果，运用 Arcgis 提取龙陵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斑块质心，获取各地块对应

的中心点坐标，并转换为点集，生成以农村居民点中心点为发生元的 Voronoi 图[6]。经过 CV 值计算公式计算得到龙陵各乡镇常

规 Voronoi 图的 CV值如表 1 所示，均大于 64%，即龙陵县各乡镇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类型都属于集聚型。这与区内气候及地

形有关，由于研究区兼具低纬、高原山地和季风气候，气候垂直分带明显；地貌复杂多样，多为高山，平均海拔 1700 多米，农

村居民点多呈集聚型分布。 

3.2.2 农村居民点无序蔓延、景观破碎度高 

由表 2可知，龙陵县农村居民点总面积 4263.08hm2，用地比例1.52%，斑块密度为4.79个/hm2，平均斑块面积 0.21hm2，斑

块面积标准差 2.58，整体来看斑块规模较小，分布广而散，斑块间规模差异显著，景观破碎度高
[6]
。 

表 1龙陵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指数 

乡镇名称 标准差 平均值 变异系数(CV)//% 空间分布类型 

象达镇 42.52 13.75 309 集聚型 

勐糯镇 59.45 23.99 248 集聚型 

龙新乡 34.17 14.70 232 集聚型 

龙江乡 19.84 8.53 233 集聚型 

平达乡 41.68 17.98 232 集聚型 

木城乡 74.93 34.45 217 集聚型 

龙山镇 25.25 11.41 221 集聚型 

镇安镇 18.07 8.23 220 集聚型 

碧寨乡 29.77 13.85 215 集聚型 

腊勐镇 22.02 10.52 209 集聚型 

 

根据各城镇景观指数，龙陵县农村居民点景观特征如下：①龙陵县农村居民点总面积与斑块总数呈正相关[7]；②龙新乡、勐

糯镇、龙山镇、木城乡农村居民面积较大；③象达镇、碧寨乡、腊勐镇平均斑块面积小于龙陵县平均斑块面积的 0.21hm2，斑块

密度为 4.79 个/hm
2
，高于龙陵县平均斑块密度。 

表 2龙陵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空间景观特征指数 

乡镇名称 斑块总面积//hm2 用地比例//% 斑块个数 平均斑块面积//hm2 斑块密度//个/hm2 斑块面积标准差 

象达镇 455.56 1.08 3001 0.15 6.59 0.30 

勐糯镇 241.54 1.07 925 0.26 3.83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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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新乡 529.18 1.67 2086 0.25 3.94 0.87 

龙江乡 494.49 2.54 2257 0.22 4.56 0.37 

平达乡 406.30 1.13 1923 0.21 4.73 0.49 

木城乡 155.60 0.66 663 0.23 4.26 0.52 

龙山镇 604.62 1.91 2745 0.22 4.54 0.67 

镇安镇 681.87 2.66 3053 0.22 4.48 0.38 

碧寨乡 341.54 1.20 2009 0.17 5.88 0.34 

腊勐镇 342.17 1.20 1688 0.20 4.93 0.36 

 

3.3 农村居民点分布与距道路的距离呈负相关 

在提取 2019 年龙陵县境内的公路和农村道路数据，并以距离公路、农村道路 300、600、1000m作多环缓冲分析，将龙陵县

农村居民点覆盖在缓冲区上，以提取每个缓冲区的农村居民点数量，计算出2019年各距离区间的居民点所占比(表 3)。2019 年

97.21%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距道路 300m 以内的区域，龙陵县的农村居民点沿道路分布的特征明显，而且居民点数量与距道路的

距离呈负相关[3]。 

表 3交通因素与农村居民点分布比例关系 

缓冲区//m 农村居民点占比//% 

0～300 97.21 

300～600 2.53 

600～1000 0.26 

 

3.4 农村居民点选址布局无序、占耕建设现象突出 

以 2009—2018 年变更口径下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为例，期间全县共计增加农村居民点用地 493.68hm2，其中新增农村居民

点用地占用耕地规模约 223hm
2
，约占其新增量的 45%。如图 2所示，勐糯镇辖内占耕比例均超 80%，其次为平达乡、象达乡、龙

新乡，占耕比例相对较低的为龙山镇和镇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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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龙陵县历年新增农村居民点占用耕地趋势 

4 原因分析 

分析龙陵县农村居民点无序建设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建房观念。结合前期至各县(市、区)实地调研走访结果，发现县域内依然存在很大一部分农民对宅基地、永久基

本农田的认知不足现象，许多农民不知道宅基地的所有权，认为宅基地是世代相传的私有财产，有些农民甚至把自己的承包土地

作为私有土地，任意占有或者转让住房；此外，为了空间、美观和方便，富裕的农民离开旧宅基地，在村外和公路沿线的平坦、

开放的永久性基本农田里建造新房，满足自己浮夸、高傲或“想发财、亲公路”的心理。 

二是村镇规划长期滞后。长期以来县域内建设规划上普遍存在重城轻农村，对农村规划投入极少，绝大部分村庄没有规划，

导致农村住宅建设无章可循、杂乱无序，极少数地方虽然进行了规划，但因规划不够科学合理，盲目注重建房的整齐划一，而忽

视了对宅基地的改造利用，造成了农民建房的盲目性和随意性[8]。 

三是农民建房监管不力。首先是乡(镇)村两级对农民建房占用耕地问题重视不够。一方面没有组织力量搞好规划，未能使确

需建房的农民按规建房。另一方面，对违法用地问题处理不规范，以罚代拆、一罚了之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次是乡(镇)基层自然

资源管理力量薄弱，执法装备缺乏，人员配置力量不足，很难对本辖内的土地实施有效监管。农民建房所需的建设用地指标没有

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存在明显的重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保障、轻农民建房用地指标的问题，由于没有足够的农民建房用地指

标，使得农民建房无法进行正常审批，进而造成农民建房乱占耕地。 

5 结论与建议 

农村居民点优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础[9]，龙陵县的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较大，存在较大的整治优化空间。根据研究

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龙陵县农村居民点呈现宏观集聚，微观无序、破碎，大聚居、小散居格局。 

(2)龙陵县农村居民点的整体景观破碎度高，分布广而散，并且斑块间规模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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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路、农村道路的分布对农村居民点的分布有明显的影响，所有的居民点均分布在距道路 1500m 范围内。 

(4)从选址布局的要求看，龙陵县农村居民点选址布局无序、占耕建设现象突出。其无序建房、占耕建房的原因比较复杂，

有村民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改变的原因、有村镇规划长期滞后的原因，也有农民建房难以监管的原因。 

为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对于农村居民点的整治需要遵循科学的规划以及政策

的引导。对于人口多、城镇化发展基础较好的乡镇可作为重点发展对象，进一步完善中心村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优化居民

点环境；对于零散的居民点应逐步引导搬迁至集中居民点；对于其他的居民点，在现有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基础上，应当严格控制

扩张，提高居民点布局优化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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